
（上接 D17版）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焦煤冶炼；建筑材料、煤化工产品及副产品、工业气体、无机盐制造；水电气生产供应；压力容器制

造、安装及修理；机动车驾驶员技术培训；职业病诊断与治疗；汽车运输、修理。 金属制品、机电设备、船舶制造修

理；设备的设计；机械设备安装及修理；设备故障诊断及状态监测；金属表面防腐处理；仪器仪表制造；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及其咨询服务；安全评价；环境保护监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综合技术及计算机软件开发服务；销

售：机械设备、电器设备、金属材料、机电产品、汽车配件、建筑材料、轻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品）、五金、交电、化工、

百货；有线电视、文化娱乐、编辑、广告设计制作宣传；设备租赁；物资储运；日用品修理；劳务服务。

（二）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鞍钢集团公司。 鞍钢集团公司系根据国务院国资委

３７６

号文，由鞍钢与攀钢重组设立，

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鞍钢集团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风光街

３３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７３０

，

９７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晓刚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主营业务范围：炼铁、炼钢，炼焦，其他常用有色金属的冶炼，钢压延加工，金属结构制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

的制造，钢铁铸件、锻件制造，冶金专用设备制造，铁路专用设备及器材、配件制造，金属船舶制造，水泥制品制

造，电动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耐火陶瓷制品制造及其他耐火材料制造，金属废料和碎屑的加工

处理，房屋、工矿工程建筑，工程准备，计算机系统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工程管理服务，工程勘察设

计，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推广服务，企业管理机构，物业管理。

（三）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对本公司的控制关系图

第二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为鞍钢。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鞍钢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企业性质 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址 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

办公地址 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

法定代表人 张晓刚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１０３００００５０９４５６５

税务登记号

２１０３０３２４１４２００１４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０７．９４

亿元

经营期限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

９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主营：铁矿锰矿（下属企业经营），耐火土石，黑色金属，钢压延制品，金属制品（不

含专营），焦化产品，火力发电，工业、民用气体，水泥，耐火材料制品，电机、输配电及

控制设备，仪器仪表，铁路电讯装置，冶金机械设备及零部件制造，非金属建筑材料、

建筑砖瓦制造，房屋、公路、铁路、矿山、冶炼、化工、通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承包，工

程勘察、设计，铁路（企业内部经营）、公路运输（下属企业经营），房屋、设备出租，计算

机系统开发，冶金技术开发、转让、培训。

兼营：耐火土石开采、建筑、设备安装、勘察设计、耐火材料、铁路公路运输、技术

开发，转让、培训、咨询、服务。

二、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鞍钢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三、最近三年主要业务情况

鞍钢的主要业务为钢铁产品、机械设备、焦化产品生产及销售和铁矿石采选。 经过六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

目前鞍钢已成为从采矿、选矿、炼铁、炼钢到轧钢综合配套，以及焦化、耐火、动力、运输、冶金机械、建设、技术研

发、设计、自动化、综合利用等辅助单位组成的特大型钢铁企业集团，并已形成以板材为主导，管、棒、型、线适度

发展的产品结构，可生产

７００

多个品种、

２５

，

０００

多个规格的钢材产品，

９０％

以上的产品按照国内国际先进标准组

织生产，并广泛应用于冶金、石油、化工、煤炭、机械、水电、铁路、汽车、造船、建筑、电子、航空、航天、轻工、国防等

领域。

２００９

年度，鞍钢粗钢产量达

２

，

０１２．６６

万吨，在国内钢铁企业中排名前列，至

２０１０

年底的粗钢生产能力将达

到

２

，

６５０

万吨

／

年。 另外，鞍钢拥有我国最大的黑色冶金矿山企业，下属铁矿已探明的铁矿石储量为

８８．７

亿吨（包

括鞍千矿业拥有的铁矿石储量）。

四、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鞍钢最近三年的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亿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资产总额

１

，

５８８．３ １

，

５３８．０ １

，

２８９．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６５５．０ ６２７．３ ５８０．０

营业收入

８０１．６ ９６０．０ ８１４．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６．０ ４６．９ ５１．８

注：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五、按产业类别划分的下属企业名录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下属企业名录如下图所示：

第三节 本次交易的背景与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为全面贯彻落实《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关于“促进企业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的精神，根据国务院国

资委

３７６

号文的要求，鞍钢与攀钢于

２０１０

年实施了联合重组，设立鞍钢集团公司作为鞍钢和攀钢的控股股东。

为进一步落实

３７６

号文“研究提出重组整合的目标、步骤和措施，推进鞍钢和攀钢的实质整合”的精神，鞍

钢、攀钢将加快推进资产、资源、业务的实质性整合、一体化运作，充分发挥规模效益和协同效应。

在鞍钢和攀钢联合重组后，鞍钢集团公司下属上市公司均从事钢铁生产和销售，存在同业竞争，影响了上市

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一）实现公司主业向矿产资源、有色金属产业的转型

本次重组前，本公司是一家以钢铁为主，兼营钒钛的大型钢铁生产企业，具有年产

７００

多万吨钢材的生产能

力。 本公司钢铁产能在国内钢铁行业中排名居中，与行业内领先的钢铁企业相比差距明显。 在钢铁产能过剩、国

家加强宏观调控的产业背景下，公司钢铁业务发展面临现实挑战。

本次重组后，公司将实现主营业务转型，成为专注于矿产开发、钒钛综合利用的大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企

业，经营业务包括铁矿石采选、钛精矿提纯、钒钛制品生产和加工、钒钛延伸产品的研发和应用业务。依托丰富的

矿产资源储量和良好的产业环境，转型后的公司具备持续快速发展潜力。

（二）打造矿产资源龙头企业

本次重组后，公司矿产资源储量将大幅增加。公司将在现有新白马、兰尖、朱家包包铁矿基础上，新增鞍千矿

业下属的胡家庙子铁矿及金达必、卡拉拉铁矿，从而形成攀西、东北、澳大利亚三大矿产基地。 其中，新白马、兰

尖、朱家包包、胡家庙子铁矿合计探明铁矿石储量

２４．５

亿吨，可采储量

１１．５

亿吨；澳大利亚的卡拉拉铁矿拥有

２５．１８

亿吨的

ＪＯＲＣ

标准的铁矿石资源量（其中包括

９．７７５

亿吨的

ＪＯＲＣ

标准铁矿石储量）。 公司将成为国内铁矿

石储量最为丰富的公司之一。此外，根据鞍钢集团公司承诺，鞍钢集团公司将尽最大努力逐步促使鞍山钢铁集团

公司现有的铁矿石采选业务达到上市条件，在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现有铁矿石采选业务符合上市条件且相关操作

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在本次重组完成后

５

年内将其注入攀钢钒钛。 届时，公司矿产资源储量将进一步提升，成为

国内铁矿石储量最为丰富、铁矿石采选能力最大、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型矿产资源龙头企业。

本次重组后，公司将形成年产

９９０

万吨铁精矿的生产能力。

２０１１

年末，白马矿二期、卡拉拉一期项目投产后，

公司将形成年产

２

，

５１０

万吨铁精矿的生产能力。 未来，随着境内外铁矿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扩产，远期公司年产

能将提升至

４

，

８１０

万吨。

（三）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目前，公司所处的钢铁行业竞争激烈，公司在产能、产品结构等方面竞争优势不明显，导致公司钢铁业务盈

利能力一般。 通过本次重组实现产业转型后，公司在国内矿产资源整体稀缺的背景下，将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

势，改善和提升经营业绩。

本次重组后， 攀钢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等盈利能力较好的资产仍保留在上市公司， 预计公司存续资产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约为

７．８

亿元和

１０．１

亿元；同时，本次置入的鞍千矿业盈利

能力良好，预计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约为

５．７

亿元和

８．５

亿元；此外，本次置入

的金达必和卡拉拉具有良好的盈利前景。 卡拉拉铁矿一期将于

２０１１

年投产、

２０１２

年达产，达产后年产量

１

，

１００

万吨，预计远期年产量将达

３

，

０００

万吨，从而进一步大幅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四）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通过本次重组，将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国资委

３７６

号文关于“调整和明确重组后企业的战略定位和发展规划，

妥善解决所属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问题”的要求，公司主营将向铁矿石采选、钛精矿提纯、钒钛制品生产和加工、

钒钛延伸产品的研发和应用业务转型，彻底消除了与鞍钢集团公司下属上市公司间的同业竞争，充分保护社会

公众股东利益。

第四节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要

攀钢钒钛以其拥有的钢铁相关业务资产与鞍钢拥有的鞍千矿业

１００％

股权、鞍钢香港

１００％

股权、鞍澳公司

１００％

股权进行资产置换，从而实现攀钢钒钛主营向铁矿石采选、钛精矿提纯、钒钛制品生产和加工、钒钛延伸产

品的研发和应用业务转型。

二、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对方为鞍钢，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１０．３９％

。

三、交易标的

（一）置入资产

本次重组，鞍钢置入资产为：（

１

）鞍千矿业

１００％

股权；（

２

）鞍钢香港

１００％

股权（主要资产为澳大利亚证券交

易所矿业类上市公司金达必

＜

股票代码：

ＧＢＧ＞ ３５．９２％

的股权）；（

３

）鞍澳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主要资产为澳大利亚矿

业类公司卡拉拉

５０％

的股权，卡拉拉另

５０％

股权为金达必持有）。

（二）置出资产

本次重组，攀钢钒钛置出资产为攀钢钒钛持有的从事钢铁业务公司股权和本部资产，包括：

１

、 攀钢钒钛持有的如下公司股权：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１

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２

攀钢集团成都钢钒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３

攀钢集团江油长城特殊钢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４

攀钢集团研究院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５

攀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６

攀钢集团成都地产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７

攀钢集团冶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８

攀钢集团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９

攀钢集团工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０

成都攀钢大酒店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１

攀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９６．１８２％

１２

攀钢集团眉山中铁冷弯型钢有限责任公司

８８．６４％

１３

中山市金山物资有限公司

５１％

１４

广州攀兴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３０％

１５

四川攀钢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

４０％

２

、攀钢钒钛的本部相关资产，包括：攀钢钒钛供应分公司、汽车运输分公司、管理干部学校、劳动卫生防护研

究所、传媒中心、内退职工管理中心、机关服务中心和社保中心等

８

家分支机构、二级单位的全部资产及攀钢钒

钛总部的有关资产。

四、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标的定价原则：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并经

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置入资产及置出资产的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交易标的的审计、评估工作尚在准备过程中。 在基准日，置入资产预估值约为

９９

亿元

（上述预估值未包括评估基准日后经国家相关部委批准鞍钢向鞍钢香港用于参与金达必市场融资认购股票的增

资，以及鞍钢向鞍澳公司用于卡拉拉项目建设的增资，考虑该等增资变动，置入资产价值约为

１０６

亿元）；在基准

日，置出资产按成本法评估的预估值约为

１１５

亿元。

本次重组置入资产中，鞍千矿业账面价值约

３２

亿元，采用成本法评估的预估值约

５０

亿元；鞍澳公司账面价

值约

２２

亿元，采用成本法评估的预估值约

３２

亿元；鞍钢香港账面价值约

１２

亿元，采用成本法评估的预估值约

１７

亿元（注：上述账面值未经审计）。

本次重组置入资产中鞍钢香港对金达必的长期股权投资，系采用市场法（按金达必在评估基准日及前

３０

个

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乘以鞍钢香港对其持股数量）进行预估；鞍澳公司对卡拉拉的长期股权

投资，系采用成本法进行预估。

五、期间损益及其他净资产变化的安排

对于置入资产在相关期间产生的盈利、收益或亏损及损失等净资产变化由鞍钢享有或承担；对于置出资产

在相关期间产生的盈利、收益或亏损及损失等净资产变化由攀钢钒钛享有或承担。

对于置入资产在相关期间因损益变动之外的所有者权益变动产生的净资产变化由鞍钢享有或承担；对于置

出资产在相关期间因损益变动之外的所有者权益变动产生的净资产变化由攀钢钒钛享有或承担。

六、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象为鞍钢，本公司和鞍钢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鞍钢集团公司，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七、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资产总额为

５６０．３３

亿元，净资产为

１４７．６５

亿元。在基准日，本次交易置入资

产预估值约为

９９

亿元，置出资产预估值约为

１１５

亿元，占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

资产额的比例均达到

５０％

以上，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本次交易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需报经证监会核准。

第五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包括置入资产及置出资产两部分，截至本预案签署日，相关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正在准备过

程中，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重大资产置换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一、置入资产

（一）置入资产基本状况

１

、鞍钢集团鞍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鞍钢集团鞍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千山区齐大山镇

办公地址 千山区齐大山镇

法定代表人 邵安林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１０３００００５０７８４１０

税务登记号

２１０３１１７６８３０１５０５

注册资本

１３．９５

亿元人民币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铁矿采选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鞍钢集团矿业公司持有鞍千矿业

１００％

股权。 根据鞍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做出的《关于将

鞍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成建制划拨至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的决定》，鞍钢将鞍千矿业成建制划拨鞍钢管理。 目前，

鞍千矿业正在办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

（

２

）简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４３４

，

４８６ ３１２

，

２４１ ３３３

，

４０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３１８

，

０１５ ２９５

，

０５３ ３０６

，

８９１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７９

，

５８１ １６８

，

６５１ １９４

，

４７６

利润总额

２７

，

３２５ ６１

，

０７４ ７３

，

５９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１

，

９４５ ４８

，

４８０ ５６

，

７４４

注：

１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

、 预计鞍千矿业

２０１０

年全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５．７

亿元，

２０１１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约为

８．５

亿元。

（

３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鞍千矿业位于辽宁鞍山市千山区齐大山镇。鞍千矿业拥有胡家庙子铁矿，矿区内矿床地表覆盖层较薄，矿体

肥厚，开采条件良好，现有许东沟、哑巴岭、新区三个采场以及一个选厂。 鞍千矿业自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正式投产，设计

能力为铁矿石

１

，

５００

万吨

／

年，铁精矿

２６０

万吨

／

年，

２００９

年铁精矿产量

２２０

万吨。

（

４

）主要资产权属状况

①

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鞍千矿业共拥有

４５１．８３

万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鞍千矿业就上述土地已分别与鞍山市国

土资源局、辽阳县人民政府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目前正在办理上述土地使用权的权属证书。上

述土地使用权相关出让价款尚未缴纳完毕，在基准日，尚未缴纳完毕的土地出让金金额在评估时作为应付款项。

②

房产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鞍千矿业共拥有建筑面积合计

４．６６

万平方米的房产，其中，已办理房产证的房屋合计

４．３４

万平方米，正在办理房产证的房屋约

０．３２

万平方米。

③

采矿权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鞍钢集团矿业公司持有胡家庙子铁矿采矿许可证（证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７１０１００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末，胡家庙子铁矿保有储量

１１．５

亿吨，可开采的储量为

４

亿吨，铁矿石平均品位为

２８．７８％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根据鞍

钢《关于将胡家庙子铁矿采矿权投资到鞍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鞍钢决定将胡家庙子铁矿采矿权由鞍钢

集团矿业公司投资到鞍千矿业，胡家庙子铁矿采矿权人相应地变更为鞍千矿业。目前，胡家庙子铁矿的采矿许可

证正在办理采矿权人变更登记手续。

胡家庙子铁矿采矿权情况如下：

采矿权人

《采矿许可证》

证号

矿山名称 开采矿种

开采方

式

生产规模

矿区面积

（平方公

里）

有效期限

鞍钢集团

矿业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７１０１００

胡家庙子铁矿 铁矿

露 天

／

地

下开采

１

，

５００

万

吨

／

年

６．６８０９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８

日 至

２０３７

年

１０

月

８

月

２

、鞍钢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鞍钢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ＡＮＧＡ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ＲＯＯＭＳ ３４１２－１３

，

ＯＦＦＩＣＥ ＴＯＷＥＲ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ＬＡＺＡ

，

１ ＨＡＲＢＯＵＲ ＲＯＡＤ

，

ＷＡＮＣＨＡＩ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办公地址

ＲＯＯＭＳ ３４１２－１３

，

ＯＦＦＩＣＥ ＴＯＷＥＲ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ＬＡＺＡ

，

１ ＨＡＲＢＯＵＲ ＲＯＡＤ

，

ＷＡＮＣＨＡＩ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法定代表人 张晓刚

商业登记证号

３２９７４５９６－０００－０８－１０－２

注册资本

１３

亿港元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至永久

业务性质 投资

（

２

）简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１９

，

６０２ １１７

，

２８４ ２２

，

８９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１１６

，

１４５ １１２

，

４１６ １７

，

８９５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５３ １０６ １０９

利润总额

４

，

７８５ １

，

６０２ －３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

，

７８５ １

，

５８７ －４４

注：

１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

、鞍钢香港营业收入来自对外房屋租赁收入；

３

、鞍钢香港未将金达必纳入报表合并范围，利润主要来自对金达必的投资收益。

（

３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鞍钢香港主要资产为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金达必

３５．９２％

股权。鞍钢香港为金达必第一大股东。根

据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类别命令

０１／１５４２

（

ＡＳＩＣ Ｃｌａｓｓ Ｏｒｄｅｒ ０１／１５４２

）的规定，鞍钢向本公司转让鞍钢香港

１００％

股权不会触发本公司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的要约收购义务。

金达必位于西澳大利亚州珀斯市，是澳大利亚著名的矿业采掘公司，

１９９４

年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挂牌上

市（股票代码：

ＧＢＧ

）。

金达必主营业务为矿产勘探和开采，其拥有的核心资产是位于西澳大利亚州中西部地区合计面积约

１

，

９００

平方公里的矿业许可。 根据金达必年度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金达必及其下属公司（包括卡拉拉）实际拥

有的矿业许可情况如下：

１

、卡拉拉

序号 矿业许可编号 状态 持有人

金达必权益比

例

１ Ｅ５９／８１７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２ Ｅ５９／１０６８

已授权

ＤＳＯ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５０％

３ Ｅ５９／１１３８

已授权

ＤＳＯ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５０％

４ Ｅ５９／１１７０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５ Ｅ５９／１４０６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６ Ｅ５９／１４７２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７ Ｅ５９／１４９６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８ Ｅ５９／１４９７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９ Ｅ５９／１４９８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１０ Ｅ５９／１４９９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１１ Ｅ５９／１５００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１２ Ｅ５９／１６２７

申请中 卡拉拉

５０％

１３ Ｅ５９／１６９０

申请中 卡拉拉

５０％

１４ Ｇ５９／３７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１５ Ｇ５９／３８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１６ Ｇ５９／３９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１７ Ｌ５９／７２

申请中 卡拉拉

５０％

１８ Ｌ５９／７４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１９ Ｌ５９／７６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２０ Ｌ５９／７７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２１ Ｌ５９／７８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２２ Ｌ５９／７９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２３ Ｌ５９／８０

申请中 卡拉拉

５０％

２４ Ｌ５９／８１

申请中 卡拉拉

５０％

２５ Ｌ５９／８２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２６ Ｌ５９／８３

申请中 卡拉拉

５０％

２７ Ｌ５９／８４

申请中 卡拉拉

５０％

２８ Ｌ５９／８５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２９ Ｌ５９／８６

申请中 卡拉拉

５０％

３０ Ｌ５９／９０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３１ Ｌ５９／９２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３２ Ｌ５９／９３

申请中 卡拉拉

５０％

３３ Ｌ５９／９８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３４ Ｌ５９／９９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３５ Ｌ５９／１０１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３６ Ｌ５９／１０３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３７ Ｌ５９／１０４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３８ Ｌ５９／１０７

申请中 卡拉拉

５０％

３９ Ｌ５９／１０８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４０ Ｌ５９／１０９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４１ Ｌ５９／１１０

申请中 卡拉拉

５０％

４２ Ｌ５９／１１１

申请中 卡拉拉

５０％

４３ Ｌ７０／１０３

已授权

ＤＳＯ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５０％

４４ Ｌ７０／１０４

已授权

ＤＳＯ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５０％

４５ Ｌ７０／１０５

已授权

ＤＳＯ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５０％

４６ Ｌ７０／１１２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４７ Ｌ７０／１１６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４８ Ｍ５９／６４４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４９ Ｍ５９／６４５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５０ Ｍ５９／６４９

已授权

ＤＳＯ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５０％

５１ Ｍ５９／６５０

已授权

ＤＳＯ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５０％

５２ Ｍ５９／７２１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５３ Ｍ５９／７２９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５４ Ｍ５９／７３０

申请中 卡拉拉

５０％

５５ Ｍ５９／７３５

申请中 卡拉拉

５０％

５６ Ｍ５９／７３６

申请中 卡拉拉

５０％

５７ Ｐ５９／１８３０

已授权

ＤＳＯ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５０％

５８ Ｐ５９／１８３１

已授权

ＤＳＯ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５０％

５９ Ｐ５９／１８４２

已授权

ＤＳＯ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５０％

６０ Ｐ５９／１８４３

已授权

ＤＳＯ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５０％

６１ Ｐ５９／１８４４

已授权

ＤＳＯ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５０％

６２ Ｐ５９／１８４５

已授权

ＤＳＯ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５０％

６３ Ｐ５９／１８４６

已授权

ＤＳＯ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５０％

６４ Ｐ５９／１８４７

已授权

ＤＳＯ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５０％

６５ Ｐ５９／１８４８

已授权

ＤＳＯ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５０％

６６ Ｐ５９／１８４９

已授权

ＤＳＯ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５０％

６７ Ｐ５９／１８５０

已授权

ＤＳＯ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５０％

６８ Ｐ５９／１８７４

已授权 卡拉拉

５０％

６９ Ｐ５９／１９０３

申请中

ＤＳＯ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５０％

７０ Ｐ５９／１９２０

申请中 卡拉拉

５０％

2

、金达必

序号 矿业许可编号 状态 持有人 金达必权益比例

１ Ｅ５９／１００２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２ Ｅ５９／１０７０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３ Ｅ５９／１１３６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４ Ｅ５９／１１３９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５ Ｅ５９／１１４０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６ Ｅ５９／１１８０

申请中 金达必

１００％

７ Ｅ５９／１２０３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８ Ｅ５９／１２１０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９ Ｅ５９／１４２１

已授权

ＪＭ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１００％

１０ Ｅ５９／１４２２

已授权

ＪＭ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１００％

１１ Ｅ５９／１５３３

申请中 金达必

１００％

１２ Ｅ５９／１５３４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１３ Ｅ５９／１５３５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１４ Ｅ５９／１５３６

申请中

ＦＲＡＫ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ＴＹ ＬＴＤ １００％

１５ Ｅ５９／１５７３

申请中 金达必

１００％

１６ Ｅ５９／１５８０

申请中 金达必

１００％

１７ Ｅ５９／１５８１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１８ Ｅ５９／１５８２

申请中 金达必

１００％

１９ Ｅ５９／１５８３

申请中 金达必

１００％

２０ Ｅ５９／１５８４

申请中 金达必

１００％

２１ Ｅ５９／１５８５

申请中 金达必

１００％

２２ Ｅ５９／１５８６

申请中 金达必

１００％

２３ Ｅ５９／１５８７

申请中 金达必

１００％

２４ Ｅ５９／１５８８

申请中 金达必

１００％

２５ Ｅ５９／１５８９

申请中 金达必

１００％

２６ Ｅ５９／１６０６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２７ Ｅ５９／１６０７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２８ Ｅ７０／３６０７

申请中 金达必

１００％

２９ Ｍ５９／４６０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３０ Ｐ５９／１７８１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３１ Ｐ５９／１７８２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３２ Ｐ５９／１７８３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３３ Ｐ５９／１７８４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３４ Ｐ５９／１７８７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３５ Ｐ５９／１７９０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３６ Ｐ５９／１８７７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３７ Ｐ５９／１８７８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３８ Ｐ５９／１８８０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３９ Ｐ５９／１８８１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４０ Ｐ５９／１８８２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４１ Ｐ５９／１８８４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４２ Ｐ５９／１９０２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４３ Ｐ５９／１９１１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４４ Ｐ５９／１９１２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４５ Ｐ５９／１９１３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４６ Ｐ５９／１９１５

申请中 金达必

１００％

４７ Ｐ５９／１９１６

申请中 金达必

１００％

3

、

Ｍｔ Ｍｕｌｇｉｎｅ ＪＶ

序号 矿业许可编号 状态 持有人

金达必权益比

例

１ Ｅ５９／１０５７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２ Ｅ５９／１３２４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３ Ｍ５９／３８６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４ Ｍ５９／３８７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５ Ｍ５９／４２５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６ Ｐ５９／１７８５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７ Ｐ５９／１７８６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８ Ｐ５９／１７８８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９ Ｐ５９／１７８９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注：在上述矿业许可范围内，

Ｈａｚｅｌｗｏｏｄ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拥有

７０％

钨的权利，金达必拥有

３０％

钨的权利和

１００％

的

铁矿石权利，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拥有

１００％

金和贱金属权利。

4

、

Ｗｉｎｄａｎｎｉｎｇ ＪＶ

序号 矿业许可编号 状态 持有人 金达必权益比例

１ Ｍ５９／３７９

已授权

金达必，

ＦＡＬＣＯ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８９％

２ Ｍ５９／３８０

已授权

金达必，

ＦＡＬＣＯ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８９％

注：在上述矿业许可中，金达必占

８９％

，

Ｆａｌｃｏ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占

１１％

。

5

、

Ｗａｒｒｉｅｄａｒ ＪＶ

序号 矿业许可编号 状态 持有人

金达必权益比

例

１ Ｅ５９／８８７

已授权

金达必，

ＲＯＹ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６０％

２ Ｅ５９／８８８

申请中

ＭＡＷＳＯＮ ＷＥＳＴ ＬＴＤ ６０％

３ Ｅ５９／９３５

已授权

金达必，

ＲＯＹ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６０％

４ Ｅ５９／１３３０

已授权

金达必，

ＲＯＹ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６０％

５ Ｅ５９／１３３１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

ＲＯＹ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６０％

６ Ｅ５９／１３３２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

ＲＯＹ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６０％

７ Ｅ５９／１３３３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

ＲＯＹ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６０％

８ Ｅ５９／７３１

申请中

金达必，

ＲＯＹ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６０％

９ Ｅ５９／１７９４

已授权

金达必，

ＲＯＹ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６０％

１０ Ｅ５９／１７９５

已授权

金达必，

ＲＯＹ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６０％

１１ Ｅ５９／１７９６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

ＲＯＹ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６０％

１２ Ｅ５９／１７９７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

ＲＯＹ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６０％

１３ Ｅ５９／１７９８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

ＲＯＹ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６０％

１４ Ｅ５９／１７９９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

ＲＯＹ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６０％

注：在上述矿业许可范围内，

Ｒｏｙ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拥有

４０％

铁矿石、金、贱金属权利，金达必拥有

６０％

铁矿石权

利，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拥有

６０％

金和贱金属权利。

6

、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序号 矿业许可编号 状态 持有人

金达必权益比

例

１ Ｅ５９／４８５

续期中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２ Ｅ５９／９８５

申请中 金达必

１００％

３ Ｅ５９／１０１２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４ Ｅ５９／１０２１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５ Ｅ５９／１０２３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６ Ｅ５９／１０４２

申请中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７ Ｅ５９／１１５２

申请中 金达必

１００％

８ Ｅ５９／１１６９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９ Ｅ５９／１１８１

申请中 金达必

１００％

１０ Ｅ５９／１１８９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１１ Ｅ５９／１１９９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１２ Ｅ５９／１２００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１３ Ｅ５９／１２０１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１４ Ｅ５９／１２０２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１５ Ｅ５９／１３２７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１６ Ｅ５９／１３２８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１７ Ｅ５９／１３２９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１８ Ｌ５９／４４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１９ Ｌ５９／５４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２０ Ｌ５９／５６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２１ Ｌ５９／６１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２２ Ｍ５９／２１９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２３ Ｍ５９／４０６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２４ Ｍ５９／４２０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２５ Ｍ５９／４２１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２６ Ｍ５９／４３１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２７ Ｍ５９／４５７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２８ Ｍ５９／４５８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３０ Ｍ５９／４９７

申请中 金达必

１００％

３１ Ｍ５９／５９１

申请中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３２ Ｍ５９／７３２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３３ Ｐ５９／１７０６

申请中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３４ Ｐ５９／１７０７

申请中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３５ Ｐ５９／１７５８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３６ Ｐ５９／１７５９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３７ Ｐ５９／１７６０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３８ Ｐ５９／１７６１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３９ Ｐ５９／１７６３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４０ Ｐ５９／１７９１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４１ Ｐ５９／１７９２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４２ Ｐ５９／１７９３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４３ Ｐ５９／１８００

已授权 金达必

１００％

４４ Ｐ５９／１８０１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４５ Ｐ５９／１８０２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４６ Ｐ５９／１８０３

已授权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１００％

注：在上述矿业许可范围内，金达必拥有

１００％

的铁矿石权利，

Ｍｉｎｊａｒ Ｇｏｌｄ

拥有

１００％

的金和贱金属权利。

依据上述矿业许可，金达必可在上述土地范围内进行资源勘探和开采。 金达必的旗舰项目———其拥有

５０％

权益的卡拉拉铁矿已进入建设期，一期将于

２０１１

年末投产，其余项目尚处于勘探阶段。

３

、鞍钢集团投资（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鞍 钢 集 团 投 资 （澳 大 利 亚 ） 有 限 公 司

＠ＡＮＧＡ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ＰＴＹ ＬＴＤ

企业性质 私人公司（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

注册地址

ＵＮＩＴ ２ １５ ＷＥＳＴＯＮ ＡＶＥＮＵＥ ＳＯＵＴＨ ＰＥＲＴＨ ＷＡ ６１５１

办公地址

８ ＢＲＡＮＤＯＮ ＳＴＲＥＥＴ ＳＯＵＴＨ ＰＥＲＴＨ ＷＡ ６１５１

法定代表人 高岩

澳 大 利 亚 商 业 号

（

ＡＢＮ

）

３２ １１８ ９３４ ２７７

澳 大 利 亚 公 司 号

（

ＡＣＮ

）

１１８ ９３４ ２７７

税务登记号（

ＴＦＮ

）

８４３ ６９６ ６１４

注册资本

４０８

，

９６３

，

０７３．００

澳元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至永久

主营业务 投资

（

２

）简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５４

，

３９８ ２５５

，

２６５ １９４

，

３９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２４１

，

１４４ ２５５

，

２６１ １８５

，

８５４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０ ０ ０

利润总额

１

，

２７３ ２

，

２２４ ２

，

１０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２７３ ２

，

２２４ ２

，

１０５

注：

１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

、卡拉拉未纳入报表合并范围，鞍澳公司无营业收入；

３

、由于卡拉拉铁矿尚未投产，鞍澳公司的利润主要来自利息收入。

（

３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鞍澳公司主要资产为澳大利亚矿业企业卡拉拉

５０％

股权。 卡拉拉铁矿项目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获得当地

政府的环境许可，并于同年

１１

月开工建设，现仍处于建设期。 目前卡拉拉铁矿项目的供电、供水、铁路、港口、飞

机跑道等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均在正常进行中，预计将于明年如期投入使用。 卡拉拉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标准

足以满足年产

１

，

４００－３

，

６００

万吨铁精矿的需要，未来有较大的扩产潜力。

卡拉拉是西澳大利亚州中西部地区正在开发的最大和最先进的铁矿项目， 拥有平均品位

３４．１％

的

２５．１８

亿

吨的铁矿石资源量（包括平均品位

３６．５％

的

９．７７５

亿吨的铁矿石储量），上述资源量和储量均符合

ＪＯＲＣ

标准。

卡拉拉将于

２０１１

年末投产，一期设计产能为经采选后的磁铁精矿

８００

万吨

／

年，赤铁矿至多

３００

万吨

／

年。 其

中，磁铁精矿是高品位、杂质少的优质铁精矿，品位达到

６８．２％

；赤铁矿为品位约

６０％

、直接装船级铁矿，无需精

选。 长期来看，卡拉拉的铁精矿产能将达到

３

，

０００

万吨

／

年，可以开采

３０

年以上。

鞍钢持有金达必及卡拉拉的股权关系：

（二）置入资产权属状况及合法合规性说明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除鞍钢持有鞍千矿业

１００％

股权尚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鞍千矿业的土地使用权正

在办理资产权属证书、鞍千矿业的少量房屋正在办理权属证书、鞍千矿业胡家庙子铁矿的采矿权正在办理资产

权属变更登记、鞍钢持有鞍澳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转让需要事先取得银行债权人的同意、鞍钢持有鞍澳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鞍钢香港

１００％

股权的转让需要事先取得

ＦＩＲＢ

的批准之外，置入资产权属清晰，股权转让将不存在法律

障碍。

（三）置入资产预估值

在基准日，置入资产预估值约为

９９

亿元（上述预估值未包括评估基准日后经国家相关部委批准鞍钢向鞍钢

香港用于参与金达必市场融资认购股票的增资，以及鞍钢向鞍澳公司用于卡拉拉项目建设的增资，考虑该等增

资变动，置入资产价值约为

１０６

亿元）。

二、置出资产

（一）置出资产基本状况

攀钢钒钛置出钢铁相关业务资产为相关股权和本部资产。

１

、置出资产范围

本次资产重组，攀钢钒钛置出资产中的股权为：（

１

）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

）攀钢集团

成都钢钒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３

）攀钢集团江油长城特殊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４

）攀钢集团研究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５

）攀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６

）攀钢集团成都地产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７

）攀钢

集团冶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８

）攀钢集团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９

）攀钢集团工科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０

）成都攀钢大酒店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１

）攀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９６．１８２％

股权；

（

１２

）攀钢集团眉山中铁冷弯型钢有限责任公司

８８．６４％

股权；（

１３

）中山市金山物资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１４

）广州

攀兴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

１５

）四川攀钢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攀钢钒钛的本部相关资产，包括：攀钢钒钛供应分公司、汽车运输分公司、管理干部学校、劳动卫生防护研究

所、传媒中心、内退职工管理中心、机关服务中心和社保中心等

８

家分支机构、二级单位的全部资产及攀钢钒钛

总部的有关资产。

２

、置出资产财务状况

根据本次重组置出资产范围编制模拟合并财务报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４

，

４６９

，

８６２ ４

，

４４６

，

３３０ ４

，

８１０

，

１２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７５０

，

１９８ ９３３

，

１７７ １

，

０８８

，

４８６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１

，

６７３

，

９７０ ３

，

３９５

，

３２０ ４

，

１５７

，

４１７

利润总额

９

，

３５８ －１３０

，

０５２ －３２６

，

２５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

，

０５５ －１５７

，

８８６ －３２９

，

７５０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３

、置出资产中的股权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置出资产名称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１

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

８５０

，

０００

钢冶炼、钢压延加工、机电设备制造等

２

攀钢集团成都钢钒有限公司

４７１

，

０００

钢冶炼、钢压延加工、机电设备制造等

３

攀钢集团江油长城特殊钢有限公司

１８５

，

０００

钢冶金、钢压延加工、冶金机电设备的设

计、制造等

４

攀钢集团研究院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冶金工艺及相关工艺、 冶金资源综合利

用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和服务；新材

料、新产品的开发、试制和销售

５

攀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国内贸易

和进出口业务

６

攀钢集团成都地产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经营、市政道路建设、物业

管理

７

攀钢集团冶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冶金工程技术服务； 房屋和土木工程建

筑，建筑安装、装饰装修等

８

攀钢集团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６

，

６００

软件开发与应用、工业自动化系统、通信

信息网络系统、计算机信息系统设计、集

成等

９

攀钢集团工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承办一般民用建筑、 冶金工业建筑安装

工程监理业务

１０

成都攀钢大酒店有限公司

４００

住宿服务

１１

攀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１５０

，

０００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 信用

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

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等

１２

攀钢集团眉山中铁冷弯型钢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９５２．６６

生产销售冷弯型钢、管材

１３

中山市金山物资有限公司

４００

销售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建筑材料等

１４

广州攀兴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８３０

加工、销售钢材

１５

四川攀钢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工业气体生产、销售

（二）置出资产权属状况及合法合规性说明

本次交易中，置出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担保等权利受到限制的事项，亦不存在损害任何第

三方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其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三）置出资产预估值

在基准日，置出资产的预估价值约为

１１５

亿元。

第六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主营业务的影响

（一）主营业务全面转型

通过本次重组，公司将从原先的钢铁为主，兼营钒钛的大型钢铁生产企业转型为专注于矿产开发及钒钛综

合利用的资源类企业，主要产品包括：铁精矿、中钒铁、高钒铁、钒氮合金、钛精矿、高钛渣、钛白粉。

本次重组前，公司超过

８０％

的营业收入来自于钢铁业务，重组后预计公司

４０％

以上的营业收入将来自于矿

石业务，近

４０％

的营业收入来自于钒钛业务。

（二）资源总量及采选能力显著提升

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矿石资源储量将进一步增加，新增鞍千矿业的胡家庙子铁矿及位于澳大利亚的金达

必、卡拉拉铁矿，公司的矿产资源储量、铁精矿产能产量水平均处于国内前茅。

本次重组前后公司铁矿石资源量、储量、产能、产量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重组前 本次重组新增矿石资产

攀钢矿业 鞍千矿业 卡拉拉铁矿

资源量

／

储量

■

保有储量

１３

亿吨 （平均品

位

２９．１４％

）

■

保有储量

１１．５

亿吨 （平

均品位

２８．７８％

）

■

磁铁矿资源量：

２５．１８

亿

吨 （

ＪＯＲＣ

标准）（平均品位

３４．１％

）

■

可采储量

７．５

亿吨（

２９．１４％

）

■

可采储量

４

亿吨（平均品

位

２８．７８％

）

■

磁铁矿储量：

９．７７５

亿吨

（

ＪＯＲＣ

标准）（平均品位

３６．５％

）

铁精矿年产能

■２００９

年：

７３０

万吨

■２０１１

年白马矿二期建成，预

计总产能达

１

，

１００

万吨

■２０１３

年白马矿三期建成后，

预计总产能达

１

，

５００

万吨

■２６０

万吨

■２０１１

年一期建成， 预计

产能达到

１

，

１００

万吨

／

年

■

远景产能达

３

，

０００

万吨

／

年

铁精矿年产量

■２００９

年：

７０２

万吨

■２０１０

年（预计）：

７８０

万吨

■２０１１

年（预计）：

８５５

万吨

■２０１２

年（预计）：

１

，

１００

万吨

■２０１３

年（预计）：

１

，

４００

万吨

■２０１０

年（预计）：

２２０

万吨

■２０１１

年（预计）：

２７０

万吨

■２０１１

年投产，

２０１２

年达

产，达产后年产量

１

，

１００

万

吨，其中，磁铁矿

８００

万吨，

赤铁矿

３００

万吨；

■

远期年产量

３

，

０００

万吨

本公司对该资产

直接、间接合计持

股比例

■１００％ ■１００％

■

鞍澳公司直接持股

５０％

，

鞍钢香港通过金达必间接

持股

１７．９６％

除上述通过本次重组新增的资源外， 未来公司还将充分利用地处的攀西地区拥有丰富矿石资源的天然优

势，进一步获取攀西地区其他的铁矿资源。

此外，本次置入资产中的鞍钢香港公司持有金达必

３５．９２％

的股权。 金达必在西澳大利亚州拥有探矿前景良

好的合计面积约

１

，

９００

平方公里的矿业许可，卡拉拉的矿业许可面积只占其

２０％

。 在其他的矿业许可内，还有

Ｓｈｉｎｅ

、

Ｇａｐ

、

Ｐｏｒｃｕｐｉｎｅ

、

Ｊｏｈｎｎｙｓ

、

Ｋａｒａｒａ Ｗｅｓｔ

、

Ｈｉｎｇｅ

和

Ｂｒａｃ

等赤铁矿项目，以及

Ｌｏｄｅｓｔｏｎｅ

磁铁矿项目。 这些项目在

勘探期，如能发现大型铁矿将进一步增加本公司的铁矿资源。

（三）钒钛产业持续发展

在钒钛资源方面， 攀钢钒钛所在的攀西地区拥有钒资源储量

１

，

８６２

万吨 （以五氧化二钒计）、 钛资源储量

６．１８

亿吨（以二氧化钛计），分别占世界储量的

１１．６％

和

３５％

，占中国储量的

５２％

和

９５％

。 丰富的资源储量为公司

钒、钛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目前，公司具备年产钒制品

２

万吨、钛精矿

５６

多万吨、钛白粉

８

万吨的综合生产能力。 未来公司仍将全面贯

彻做大钒钛业务的发展战略， 积极推进

１．８

万吨

／

年三氧化二钒工艺改造工程、

２

，

０００

吨

／

年钒铝合金及专用原料

生产线、

５００

吨钒电池液实验生产线、

１．５

万吨

／

年的海绵钛工程、

１８

万吨

／

年钛渣二期工程及

１０

万吨

／

年氯化钛白

粉工程、

１０

万吨

／

年金红石型钛白粉工程等项目。 此外，公司还将凭借对全钒液流电池多年的研发成果努力推进

全钒液流电池的产业化，实现公司产业链的进一步延伸。

二、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交易中，公司置出钢铁及相关资产后，预计存续资产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分别约为

７．８

亿元和

１０．１

亿元。 本次重组置入的鞍千矿业盈利能力良好，预计鞍千矿业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约为

５．７

亿元和

８．５

亿元。 随着白马矿二期和卡拉拉一期项目于

２０１１

年陆续投

产，

２０１２

年开始公司整体盈利能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此外，随着未来公司进一步扩大境内外铁矿的开采规模和在建钒钛项目的逐步投产，公司的盈利能力还将

得到持续有效地提升。

三、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重组完成后，攀钢钒钛将实现主营向铁矿石采选、钛精矿提纯、钒钛制品生产和加工、钒钛延伸产品的

研发和应用的转型，从而消除了与鞍钢集团公司下属其他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 另一方面，本次重组完成后，鞍

钢集团公司下属的鞍钢集团矿业公司亦从事铁矿石采选业务，与攀钢钒钛之间存在同业竞争。

鞍钢集团矿业公司为鞍钢全资子公司，从事铁矿石采、选、烧结矿、球团矿生产业务。鞍钢集团矿业公司下属

铁矿探明铁矿储量为

７７．２

亿吨。目前，鞍钢集团矿业公司具备年产

１

，

３００

万吨铁精矿的生产能力，所产铁精矿全

部销往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重组后，除鞍钢集团矿业公司从事与攀钢钒钛相同的铁矿石采选业务外，鞍钢集团公司（含下属全资、

控股或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但不含攀钢钒钛及攀钢钒钛下属公司）不存在与攀钢钒钛发生竞争的业务。

为避免同业竞争，根据实际情况，鞍钢集团公司承诺：“（一）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注：本承诺所指本公司

为鞍钢集团公司）将尽最大努力逐步促使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现有的铁矿石采选业务达到上市条件，在鞍山钢铁

集团公司现有铁矿石采选业务符合上市条件且相关操作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在本次重组完成后

５

年内将其注入

攀钢钒钛。

（二）本公司未来在行业发展规划等方面将根据国家的规定进行适当安排，在本公司与攀钢钒钛具有同等投

资资格的前提下，对于新业务机会（本承诺中所有新业务均指与攀钢钒钛铁矿石采选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

或间接竞争的新业务），本公司应先通知攀钢钒钛。

如攀钢钒钛接受该新业务机会，本公司需无偿将该新业务机会转让给攀钢钒钛，如攀钢钒钛拒绝该新业务

机会，本公司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才有权进行投资。

此后若攀钢钒钛提出收购要求，本公司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仍需将新业务机会所形成的资产和业务以

合理的价格及条件优先转让给攀钢钒钛。 ”

四、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重组后，公司主营业务将转型为铁矿石采选、钛精矿提纯、钒钛制品生产和加工、钒钛延伸产品的研发

和应用。其中，铁矿石采选业务形成的铁精矿产品，将主要销售至关联方的钢铁生产企业用于炼铁；另一方面，公

司钒制品生产所需的粗钒渣主要向置出资产中的钢铁生产企业（相关企业在转炉提钒过程中产生粗钒渣）采购。

除此之外，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在材料备件、电力服务、工程施工等方面也存在一定规模的关联交易。

为保证关联交易公允性，重组后攀钢钒钛将参照市场定价确定各项关联交易价格。 攀钢钒钛承诺将遵循市

场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则及时

进行信息披露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攀钢钒钛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第七节 风险因素

一、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通过多项内部和外部审批方可实施，具体审批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１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有关事项；

２

、

ＦＩＲＢ

批准鞍钢香港

１００％

股权及鞍澳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

３

、国务院国资委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评估报告予以备案，并批准本次交易方案；

４

、国家发改委核准公司向鞍钢收购鞍钢香港

１００％

股权及鞍澳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５

、商务部核准公司向鞍钢收购鞍钢香港

１００％

股权及鞍澳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６

、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上述审批事项能否获得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本公司将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向广大股东通报本次交易进展，按时向各监管部门报送齐备的申报文件，争取使本次交易顺

利通过各项内外部审批。

二、本次交易标的估值风险

本次交易置入、置出资产价格均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资产

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

由于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预计评估值均建立于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之上，且未履行资产评估机构的内部审

核程序，因此本预案披露的评估基准日相关资产预估值可能与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并经国

务院国资委备案的最终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三、盈利预测风险

为使投资者更好地判断公司未来盈利能力，本公司将对鞍千矿业和存续资产进行盈利预测。 投资者在进行

投资决策时应注意，由于盈利预测报告和审核报告尚未正式完成，最终的盈利预测结果与本预案的预估结果可

能存在一定差异。 此外，由于盈利预测是在最佳估计假设的基础上编制的，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具有不确定性，因

此，尽管本次交易的盈利预测遵循了谨慎性原则，但仍可能出现实际经营结果与盈利预测存在一定差异的情况。

四、未及时取得交易标的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同意的风险

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涉及需要取得债权人同意的，本公司和鞍钢将尽快取得债权人书面同意。

置出资产中

５

家公司存在除本公司之外的第三方股东，本公司将上述

５

家公司的股权转让予鞍钢需征求该

等

５

家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本公司将尽快取得其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书面同意。

第八节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在本次交易设计和操作过程中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一、严格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平地向所有投资者披露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本预案披露后，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法规的要求，及时、准确地披露公司重组的进展情况。

二、严格履行相关程序

对于本次交易，本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法定程序进行表决、披露。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

易，本公司在召集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方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事先认可本次交易并发表了

独立意见，确保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公平、合理，不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涉及的置入和置出资产将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进行审计和评估；

待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本公司将编制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并再次提交董事会讨论，关联董事

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将就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将对本次重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

报告和法律意见书。

本公司董事会将在审议本次交易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前发布提示性公告，提醒全体股东参加审议本次交易

方案的股东大会会议。

三、其他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措施

鞍钢承诺保证其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声明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继续保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在资产、人员、财务、

机构和业务上遵循“五分开”原则，遵守证监会有关规定，规范上市公司运作。

第九节 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的核查意见

本公司已聘请中金公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独立财务顾问参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等法律、法规和规定，通过尽职调查和对本次重

组预案等信息披露文件的审慎核查后认为：

经审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等法律、法规和规定，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有利于消除公司和鞍钢集团

公司下属其他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本次重组后，攀钢钢钒与鞍钢在铁矿石采选业务方面存在同业竞争，为彻底消除上述同业竞争，鞍钢集团公

司出具了相应的承诺。本次重组后，攀钢钢钒与鞍钢间存在一定关联交易，攀钢钒钛将对本次重组完成后的日常

关联交易进行梳理，与鞍钢将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并履行相应的审议批准程序。上述措施实施，有利于增强上市公

司独立性，规范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鉴于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届时中金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及相关业务准则，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第十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起停牌， 交易各方及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在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期间（以下简称“核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一）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内幕消息知情人以及上述人员的亲属买卖股票情况

经各方自查确认，本公司及其核查期间在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内幕消息知情人以及上述人员

的亲属在核查期间不曾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

（二）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内幕消息知情人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买

卖股票情况

经各方自查确认，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鞍钢集团公司及其核查期间在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内幕

消息知情人以及上述人员的亲属在核查期间不曾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

（三）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内幕消息知情人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买卖股票情

况

经各方自查确认，核查期间除鞍钢副总经理白静瀑之外，鞍钢及其核查期间在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和相关内幕消息知情人以及上述人员的亲属在核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白静瀑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获取信息

时间

买卖行为（有

／

无）

买入股数 现有股数 买入时间

白静瀑

２１０３０２５７０７２１０９３

未获取 有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经向白静瀑征询，就其在核查期间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白静瀑已说明其不知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

幕信息，其买卖本公司股票的决策依据为自己的独立判断。

（四）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中介机构及其经办人和相关内幕消息知情人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买卖

股票情况

经各方自查确认，本次交易聘请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经办人和相关内幕消息知情人以及上述人员的亲属在核查期

间不曾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

第十一节 交易各方的声明与承诺

一、本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承诺如下：

１

、保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

、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承诺

鞍钢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承诺如下：

１

、保证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

２

、保证上述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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